
臺 灣 警 察 專 科 學 校 教 學 計 畫 及 授 課 進 度 表 

必 修 科 目 

科目名稱 水上警察專業英文(一) 

學分數 2.0 每周上課時數 2 小時 

系主任核章  授課老師簽章  

一、學習目的與教學目標： 

海洋巡防科學生畢業之後所從事的工作即是水上警察。因為所負責執行的任務多與國際相關

法規有關，為建立學生世界觀及遂行任務的相關概念，有關於水上警察專業英文所涵蓋的內容共

分為五大篇，分別為第一篇的海巡相關知識簡介、第二篇的海域執法與保全、第三篇的漁業保護

及海洋保育、第四篇的海域搜索及拯救、及第五篇的航海。因應海洋巡防科學分表之安排，水上

警察專業英文自第一學年第一學期至第二學年第一學期之三個學期中，共有六學分，本課程則以

六學分來規劃進度。 

本學期學習目的係以第一篇及第二篇為學習對象。目標係讓學生了解世界地理、各沿海國於

不同海域之權利、我國因地理環境而有爭端海域的挑戰等問題、以及處理職掌事項中，屬於執法

部分最常遇到的案類等的專業知識。 

二、課程綱要與講授重點:： 

(一) 學習世界地理、臺灣所面臨爭端水域狀況、及各國海巡組織、各個不同水域權利及執法強度

等概念 

(二) 透過專業教材的學習，學生可以利用所學習到的水上警察執法概念及專業英文字彙、片語及

常用句型。 

(三) 透過專業教材的學習，增強學生在警察執法及程序上所需要的相關英文知識及字彙、片語等。 

(四) 能具備海巡警察專業英文能力並將其應用在海巡人員於執行職務之溝通協調能力。 

三、課程要求與講授重點： 

(一) 本校學生為專科學生，必須學習自主學習的精神。本課程要求學生組成讀書小組。各學

生應依據進度要求先行預習，由小組推派人員於上課開始後的十分鐘，提出本週講授之

重點內容為何以及預習時有無發現疑問。 

(二) 學生上課之後，必須要利用時間複習並熟記單字。本課程原則上採取隔週小考。 

四、教學方法與評量方式： 

(一) 評量總成續為期末成績４０％，期中及平時成績各占３０％。期中及期末考試則採用類

特考方式，以５０題測驗題為考試內容。 

(二) 平時成績評量方式： 

1. 採部分小考成績。 

2. 各小組表現。 

3. 個人上課表現。 

五、使用教材或參考書目： 
(一) 使用教材： 
1. 姚洲典、伍姿蓉：《水上警察專業英文》(臺北：臺灣警察專科學校，2019.08) 

2. 教師自編補充講義。 
(二) 參考書目：羅尚明 ＜英文單字> (臺北：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六、授課進度表： 

 

週別 月 日 教學單元 教學內容 備考 校外教學 

1 

  課程簡介 

第一篇 

第一章   

世界地理與

海洋治理沿  

革 

介紹本課程的教學計畫、進度及

班級經營等。 

第一節  沿海國與內陸國 

第二節  全球海洋治理之史 

 

  

2 

  

第一篇 

第二章   

海岸線及海

域區域 

第一章 第三節  國際法公約 

第一節  基線 

第二節  內水 

第三節  領海 

第四節  鄰接區(毗連區) 

第五節  專屬經濟海域 

第六節  公海 

  

3 

  第一篇 

第三章   

臺灣附近重

疊經濟海域

議題 

第一節  臺灣地理位置 

第二節 爭端地區 

小考１  

4 

  第一篇 

第三章   

臺灣附近重

疊經濟海域

議題 

第三節  和平倡議 

第四節  協議 

  

5 

  第一篇 

第四章   

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與海

洋委員會海

巡署 

第一節  沿革與宗旨 

第二節  任務 

第三節  海巡徽章及艦邊符號 

小考２  

6 

  第一篇 

第四章   

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與海

洋委員會海

巡署 

第四節  組織圖 

第五節  海巡職責 

第六節  勤務種類 

  

7 

  第一篇 

第五章   

其他國家海

以世界海權大國及東亞與我國鄰

近的其他國家為對象 

小考３  



巡介紹 

8   複習 小考檢討   

9   期中考週 期中考   

10 

  

第二篇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真實且現存危險—船舶

國失能及海上保安及安

全 

第二節  主權 VS 管轄權 

第三節  為自由和公海而合作的

國家 

  

11 

  
第二篇 

第二章   

各水域的權

利 

第一節  內水 

第二節  領海 

第三節  鄰接區(毗連區) 

第四節  專屬經濟海域 

第五節  公海 

  

12 

  

第二篇 

第三章   

執法與安全 

第一節  組織犯罪威脅東南亞之

發展 

第二節  海域巡邏 

第三節  登臨檢查 

第四節  攔截不合作船艇 

小考４  

13 

  第二篇 

第三章   

執法與安全 

第五節  使用武力規範 

第六節  海上執勤廣播用語 

 

  

14 

  第二篇 

第四章   

犯罪偵查 

第一節  相關資訊 

第二節  犯罪現場偵查程序 

 

小考５  

15 

  第二篇 

第四章   

犯罪偵查 

第三節  處理案件   

16 

  第二篇 

第五章   

海事安全 

第一節  海事安全：國家對 PCASP

的管轄權 

  

17 

  第二篇 

第五章   

海事安全 

第二節  聯合國安理會制裁 

第三節  美國海岸防衛隊保護生

命 

小考６  

18   複習 小考檢討   

19   期末考週 期末考   

 


